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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大件垃圾回收處理體系 
 

近年來，當局為方便居民棄置大件垃圾，於農曆新年和特定時段在本澳各區

設立大型垃圾收集站，推行“大型廢舊家具收集計劃”，有關措施取得了積極成

效。然而，在特定收集期結束後，有部分居民仍然將大型傢俬、家電等隨意棄置

於公共街道或垃圾站旁，此問題已成為困擾本澳社區治理多年的頑疾。違規棄置

大件垃圾不僅嚴重影響社區公共生活，而且存在不易降解等問題，這對環境造成

污染，亦會加重清潔人員工作量及清理成本。 
 

 為此，本人建議： 
 
 （1）根據《公共地方總規章》，隨意棄置大件垃圾的違規行為將被科處 600
元罰金，但整體來看處罰力度有待加強。因此，當局應加強巡查，並就有關法規

進行適當修訂，以起阻嚇作用和加大約束力。 
 （2）為減少收集期結束後隨意棄置大件垃圾的問題，建議當局進一步改善

大件垃圾收集方式，並增加收集週期；及按照“污染者自付”原則，參照上海、

東京等城市大件垃圾回收制度，與業界研究開展提供有償上門回收服務，切實完

善大件垃圾回收處理體系。 
 （3）大件垃圾處理是垃圾分類工作的重要環節，當局應加强垃圾分類管理

宣傳教育，並製作多語種警示標語，引導居民規範棄置大件垃圾；同時，適當採

取激勵措施，提高居民垃圾分類積極性和環保意識。 
 


